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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国畅律师事务所 马友泉

回老家筹备婚礼的 “准新郎”， 并不知道一场牢狱之

灾正悄悄向他袭来。 本来应该入洞房的他， 却被送进了看

守所。

而证明他犯罪的， 仅有两名犯罪嫌疑人的口供， 供述

他们三人一起盗窃了笔记本电脑……

准新郎被指涉嫌盗窃
经调查司法还他清白

资料图片

回乡办婚礼

却被警方收押

当年才 25 岁的倪翔常年

在外打工， 这次回到老家， 是

为了筹办自己的婚礼。

这天他正在村里东奔西

走， 半路却碰到了专门来找他

的村长。 村长并不是来道贺

的， 而是告诉他： 派出所找你

有事。

倪翔心想， 自己一向遵纪

守法， 从来没做过什么犯法的

事， 去趟派出所又何妨呢？ 便

急匆匆地朝派出所赶去。

在派出所， 当地警察把他

带进一间办公室里， 倪翔本能

地感觉气氛有点不对， 办公室

对面桌子旁坐着两个自己从来

没有见过的人。

对方向他亮明了身份， 问

他有没有做过什么违法的事。

倪翔觉得莫名其妙， 只是说没

有。 随后， 警察告诉他已涉嫌

犯罪， 要带他去接受调查， 并

告知他享有的诉讼权利。

第二天， 倪翔便被送进了

看守所。

经初步了解

涉嫌盗窃犯罪

倪翔被抓的消息很快传遍

了这个小村庄， 父母听到这个

消息差点瘫倒， 他们不相信自

己的儿子会犯罪。 两位老人老

实本份， 一直在家里种田， 突

然发生的事情让他们手足无

措。

倪翔的叔叔在当地政府机

关工作， 在农村属于见过世面

的人。 他提出， 当务之急是找

一个律师， 因为家人是见不到

倪翔的。 辗转托人， 倪翔的姐

姐和未婚妻找到了我， 她们当

时最关心的是， 两个星期后的

婚礼倪翔还能不能参加？

我告诉她们， 倪翔是自己

去当地派出所的， 他如果如实

做了供述应该属于自首， 假如

涉嫌的犯罪不严重， 是有可能

取保侯审参加婚礼的。 如果他

涉嫌的罪行比较严重， 婚礼就

无法到场了。 当务之急是先去

案件承办人那里了解相关情

况， 并去看守所会见倪翔。

我知道， 婚礼正在倒计时

中， 一切必须尽快。

通过我的了解， 倪翔涉嫌

的是盗窃罪。

几个月之前在一个工业园

区， 三名正在巡逻联防队员发

现某厂外有一名可疑男子蹲在

围墙下， 身旁有许多烟蒂。 联

防队员上前盘问， 见他神色慌

张， 于是让他将口袋里的东西

拿出来， 发现有三把螺丝刀。

随后， 此人被带到派出所。

经讯问， 该男子叫孙晓

云， 他供述当夜伙同倪翔、 袁

军准备在某公司盗窃未果。 后

来他又供认， 几天前他伙同倪

翔、 袁军在某公司盗窃了两台

笔记本电脑。 派出所经核实，

发现这家公司确曾报案丢失了

两台笔记本电脑。 根据上述情

况， 派出所当即决定立案， 并

将袁军抓获。 此时倪翔已辞职

回老家， 派出所便派民警来到

倪翔的老家， 经村长通知， 倪

翔主动来到了派出所。

第一次会见

矢口否认涉案

了解案情后， 我以为这是

一起简单的盗窃案件： 有两名

同案犯指证， 物证也被查获，

两台笔记本电脑折旧后价值约

七千元， 不算太高。 由于倪翔

是自己到派出所的， 应该能被

定为自动投案， 属于法定的从

轻、 减轻情节， 赃物又被追

回， 社会危害性相对较小， 取

保侯审应该没什么问题。 我初

步判断， 倪翔可以回家结婚

了。

见到倪翔后， 我告诉他如

果承认犯罪就属于自首， 我会

尽力将他取保侯审， 让他参加

婚礼。

但倪翔的回答令我大感意

外。 倪翔说， 他没做过任何盗

窃的事情， 自己是被冤枉的。

我问他， 和孙晓云、 袁军是不

是有什么矛盾？ 倪翔说没有。

我又问他： “如果没有矛盾，

他们为什么要说你参与了盗

窃？” 倪翔说他也不知道。

我这时意识到， 案件没有

想象的那么简单。 虽然多年办

理刑事案件的经验告诉我， 当

事人的话不可轻信， 但把事情

的真相弄清楚也是我的职责。

我首先查明， 本案的另一

被告袁军是倪翔同乡， 曾在同

一件公司的同一个小组工作，

后来袁军因为和公司领导发生

争执被辞退。 孙晓云则是在公

司内另一小组工作， 因为经常

在网吧玩不上班， 后来也被公

司劝退。

不在场证明

成为调查重点

根据起诉书指控， 倪翔、

孙晓云、 袁军事先预谋后， 先

由倪翔趁下班无人注意之机留

在公司内， 至当晚 11 时许，

孙晓云、 袁军如约至该公司，

由倪翔在内打开窗玻璃后翻窗

入内， 在二楼办公室窃得戴

尔、 华硕笔记本电脑各一台，

价值 7100 元。

倪翔如果否认自己作案，

那么“不在场证明” 就成了本

案的一个关键突破口。

我了解到， 倪翔平时是自

己一个人租住的， 通常晚上 5

点半下班后， 他会自己一个人

做饭， 然后一个人看电视、 睡

觉， 要证明他当晚没有作案事

件相当困难。

根据倪翔回忆， 检察机关

指控他参与盗窃的那天晚上，

有个叫金小刚的人和表弟曾来

找过他， 希望倪翔帮忙介绍工

作， 但倪翔没有他们的联系方

法， 只说通过一个叫“李群”

的人或许可以找到他们。

我辗转找到了李群， 但他

显然对律师调查存有戒心， 没

有提供任何有价值的线索。 我

又从金小刚曾经打工的单位得

到他的联系地址， 但写去的信

都如石沉大海。

经多方查证

没有作案时间

在法院开庭前， 我再次会

见了倪翔。 经过努力回忆， 他

说自己当晚下班就回了家， 应

该是和同事金文强一起走的，

大概六点钟他到家做饭， 此后

一直在屋内没出去过， 他的邻

居金云秀大娘应该可以证明。

我马上找到了金文强， 他

很谨慎地回忆了当天的情形，

又翻阅了公司当天的出勤记

录， 最后确定当天是和倪翔一

起下班回家的。

我又来到倪翔住地找到邻

居金云秀大娘， 大娘很热情地

接待了我， 她说自己记得那几

天倪翔每天都呆在家里， 并没

有出去过， 她愿意出庭作证。

这时， 从倪翔老家也传来

好消息， 家人找到了相关物证

与证人， 可以证明孙晓云被抓

获并供述和倪翔一起实施盗窃

的那天， 倪翔已经身在老家，

根本不可能参与盗窃。

在法庭上， 我对袁军、 孙

晓云逐个作了询问， 他们的口

供逐渐显现矛盾。 我马上抓住

要点， 不停地追问袁军。 一阵

沉默过后， 袁军突然抬起头来

说： “我也是被冤枉的， 我根本

没偷过东西， 倪翔也没偷过！”

这一情景不但让律师惊呆

了， 检察官也显然有点惊愕。 但

在随后的庭审中， 袁又改变了自

己的说法。

在随后的质证中， 我列举了

大量的证据， 其中有三个证人出

庭作证， 还有五个证人的证词、

书证， 都证明倪翔根本没有起诉

书指控的作案时间。 一番交锋

后， 法院宣布休庭

检察院撤诉

获得国家赔偿

案件开庭后， 检察院先后两

次申请延期审理， 补充证据。

又过了一阵， 我接到该案承

办法官打来的电话。 法官告诉

我， 检察院已经决定撤回对倪翔

的起诉。 我听到这个消息如释重

负， 倪翔终于可以重获清白了。

后来我了解到， 该案其实是

孙晓云一人所为， 他认为找人

“分担” 可以减轻罪责， 便“供

出” 了两个曾经的同事袁军和倪

翔。 而袁军由于经济困难没有请

律师， 基于对法律的无知和感到

无法证实自己的清白， 他也顺着

孙晓云的说法， 指认倪翔是共

犯。

最终， 倪翔和袁军都重获清

白， 孙晓云则获得了应有的惩

罚。

值得一提的是， 由于被错误

关押， 倪翔获得了相应的国家赔

偿。 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还派人

用警车将倪翔送回了老家， 在当

地派出所及政府领导的陪同下，

对倪翔的事情进行了澄清， 为倪

翔消除了“涉嫌犯罪” 的影响。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